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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10民初5645号
中星大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余杭区余杭街道通铭家居商行诉被告中星大地集
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56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特1455号

本院受理刘爱香申请宣告徐立信死亡一案，经
查：徐立信，男，194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
市余杭区余杭镇通济社区新桥路20号7-2-602，于
2010年3月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徐立信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19号

嘉兴市南湖区源盛斋食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华宇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南湖区源盛斋食
品厂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5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690号

宁波市鄞州奇仕轴承钢管厂：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振威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奇仕轴承
钢管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初 3690 号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宁波市鄞州奇仕轴承钢管厂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振威实业
有限公司货款3902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776 元，由被告宁波市鄞
州奇仕轴承钢管厂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691号

宁波新海龙钢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振威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新海龙钢管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初 3691 号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宁波新海龙钢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振威实业有限公
司货款156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 190 元，由被告宁波新海龙钢管
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7675号

叶兴祥：本院受理原告孙琴儿诉被告叶兴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1 民初 7675 号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监督卡等。原告起诉要求：
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支付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
利率 6%计算，暂算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 4500 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1月24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949号

刘剑锋、占允文：本院受理原告葛冬兰诉被告刘
剑锋、占允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初 3949 号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刘剑锋、占允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葛冬兰借款100000
元；二、被告刘剑锋、占允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葛冬兰自2016年2月4日起至借款实

际付清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00 000元为基数，
按月利率15‰计算，暂算至2017年5月8日为22 950
元）；三、驳回原告葛冬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
理费2760元，由原告葛冬兰负担1元，被告刘剑锋、
占允文负担2759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142、4148号

陈剑敏：原告余昌平诉你追偿权纠纷、民间借贷
纠纷二案，案号为（2017）浙 0127 民初 4142 及 4148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
内。并分别定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9时、10时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630号

毛小金：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淳安支行诉你、毛根华、龚建洪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1月16日下午14时00分在淳安县
人民法院汾口人民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261号

邵国君：原告方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1月10日上午09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
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392号

鼎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杭州永恒钢
结构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淳安县人民
法院第五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74号

吴远兰、宁波市鄞州钟公庙鹏祥建材经营部：原
告杨鹏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204民初2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794号

虞太东、康彦岭、阮兴盛、程仁云、胡远校、虞
彩娇：本院已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虞太东、康彦岭、阮兴盛、程仁云、胡
远校、虞彩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67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7127号

陈静波、张康平：本院受理原告吴面忠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5237号

陶晓青、钟德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281 民初 52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4163号

黎毕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宸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604 民初 41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5935号

宁波长鑫机电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市
上虞大三角风机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民
初59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132号

温州市龙湾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厂、深圳瑶溪
公牛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公牛电器
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龙湾瑶溪西们子电器开关
厂、深圳瑶溪公牛电气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民初13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238号

曾瑞宗、雷芬芬、魏青松、曾云住：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303 民初 22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742号

张新林、周桃妹、苏文旭：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博
泰文具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新林、周桃妹、苏文旭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7）浙0303民初37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月17日
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456号

金跃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诺金斯贸易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361号

雷伟平：原告林胜华与被告雷伟平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
币 10000 元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类 人 民 币 货 款 基 准 利 率
4.3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本院已依法立案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裁判文
书范围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
案定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113号

袁召兄、刘向海：原告浙江路易金狐鞋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召兄、刘向海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
款 55588 元及违约金 7856.44 元（自 2016 年 12
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本院已依法立案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裁判文书范围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阮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吴金萍、阮筱、阮雨、
阮桂华、黄苏琴、章伟伟被继承人债务清偿、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382 民初 659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荆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29号之一

申请人：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9月21日，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无法联系，无人向管理人移
交财产及财务会计资料，经管理人调查，未发现永嘉
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可供处置的破产财产，显
然亦无法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裁定终结永嘉
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无破产财
产可供分配，显然亦无法清偿破产费用。故永嘉阿
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现提请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4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590号
陆军：本院受理原告郦德兴与被告陆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予原
告郦德兴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 11400 元，减半收取 5700 元，保
全 费 4320 元 ，合 计 10020 元 ，由 原 告 郦 德 兴 负
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680号

陈世在：本院受理原告冯守明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424 民初 16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4007号

钱 金 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511196802266418)：本院受理原告陈亲芳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
初40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亲芳货款66079元；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452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17号

吴汉军：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26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33号

柳孟楚：本院受理原告胥丽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796号

陈玉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小平与被告陈玉林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
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27号

缪会中：本院受理原告罗绍莲英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502 民初 272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6号

邬轶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费建新、邬轶飞、
胡臻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66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7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4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云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682号

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阿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35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方火荧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26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198号

邵文元：本院受理原告汤小光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31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820号

徐卫华、郑瑞芳：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平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502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494号

张骏：本院受理原告胡冯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261号

吴丽丽、王为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良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564号

湖州祥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郭小林、周芬
清：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明锋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03号

宁波市鄞州海油石化有限公司、顾稳锁：本院受
理湖州华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戴伟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戴伟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戴伟力。戴伟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戴伟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戴伟力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1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05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05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戴伟力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
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戴伟力，电话13567550965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绍兴邦尼针纺有限公司、娄梁、陈晓芳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1,910,362.41

利息

3,363,736.56

蔡德海（个体工商户）未取得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我局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
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行政处罚，
已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登报公告，因其未按
期履行处罚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与其联系未
果，现依法向其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事
先催告书》（越安监执行催告〔2017〕6 号）。
限该单位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

相关文书（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18号
安监局，邮编：312000，联系人：屠元呈，电
话：0575-88366580/85129197），逾期则视为
送达。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不履行义务的，本
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10月11日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